
2012 年 6 月 5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公眾諮詢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公眾諮詢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公眾諮詢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公眾諮詢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報當局就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1

進行公眾諮詢的計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  

 

2 .   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 (下

稱“專責小組”)  於 2008 年 11 月的報告指出，吸食危害精神

毒品對吸食者本人及社會大眾均為害極大；而吸毒行為雖然

是嚴重、可逮捕罪行 2，但查證却困難重重，整個青少年吸毒

問題已達至嚴峻的地步。因此專責小組認為，政府有充分理

據立法使執法機關可執行強制毒品測試，以調查和防止罪行

及保障公眾健康。專責小組建議，政府應研究可否及如何在

香港實行強制毒品測試計劃；同時，由於建議富敏感性，當

局應在推展有關建議前，發出諮詢文件，臚列推行強制毒品

測試計劃的建議，徵詢公眾意見。專責小組提出的有關建議

已撮要在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在專責小組報告中，這個以社區為本的模式稱為強制毒品測試，須由法例賦權執法人員要求被合理懷疑吸毒者接受毒品測試。  

2 
 根據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例》第 8 條，吸食、吸服、服食或注射危險藥物，即屬犯罪，最高可判處罰款港幣 100 萬元及監禁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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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小組提出建議後的發展  

 

3 .   自專責小組發表報告後，當局與多個界別攜手按五

管齊下的策略，落實專責小組的建議。五管齊下的策略包括

(一 )禁毒教育及宣傳、 (二 )戒毒治療及康復、 (三 )立法與執

法、 (四 )對外合作，以及 (五 )研究。當局推出了多項措施，包

括增加資源以加強各類禁毒教育及宣傳的計劃，和戒毒治療

及康復服務 3，每年涉及額外的經常性開支達1億4,000萬元。  

 

4 .   因應「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在 2009/10及

2010/11學年的成功經驗，作為一項預防措施，加強學生遠離

毒品的決心及觸發受毒品問題困擾或吸食毒品的學生尋求協

助和戒毒 4，政府已於 2011/12學年起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

康校園計劃」。計劃以學校為本推行，包含多元化個人成長

活動及自願參與的校園測檢。計劃是一項全方位的禁毒教育

項目，旨在提高學生遠離毒品的決心、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從而促進無毒校園文化。  

 

5 .   除執法機關加強執法外，我們亦加強就危害精神毒

品造成的傷害的宣傳，以及提高 “吸食毒品乃嚴重、可逮捕罪

行”的意識。  

 

6 .   透過上述各項措施，毒品問題在過去數年有改善的

跡象。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下稱“中央檔案

室”）的統計，被呈報吸毒者的數字自2009年的13  990人，

下跌至2011年的11  469人，減幅為18%。同期內，21歲以下

被呈報吸毒者數字更大幅下降，由3 388人減至2 006人，減

幅為 41%。至於首次被呈報吸毒者的數字則有更顯著的改

                                                 
3  當局增撥了資源以加強青少年外展隊及學校社工的人手，加強辨識高危及受到毒品問題困擾的年青人，和為他們提供支援。為了方便吸毒人士尋求有效的輔導和支持服務，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數目已由 5 間增至 1 1 間，並加入額外資源，提供實地醫療支援服務。物質誤用診所的名額，亦已擴大。此外，當局在 2 0 0 9 年 1 0 月推出為干犯與毒品有關罪行的青少年而設的加強感化服務的先導計劃。  

4
  「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的相關研究指出，大部分  (約 8 0 % )  參與計劃的學生認為計劃有效建立無毒校園文化。此外，大埔區學生的吸毒情況較其他地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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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由4 460人減少至3 200人，減幅為28%。其中，21歲以

下的個案，由2 253人減至1 229人，減幅為46%。  

 

近期發展  

 

7 .   雖然毒品問題有改善的跡象，但非政府機構指出吸

毒問題出現越趨隱蔽的情況。由於吸食現時極為流行的危害

精神毒品，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像吸食傳統毒品 (如海洛英 )般，

在短時間內已經出現斷癮的症狀，以致較難發現。前線人員

反映現有的支援網絡，需要愈來愈長的時間方能接觸到吸毒

人士，吸毒人士往往須在出現較明顯斷癮症狀後，或身體狀

況愈來愈差時，才被迫求診。統計數字亦反映同一現象，  中

央檔案室的資料顯示，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在2011年有一半

已吸毒超過 3.5年，較 2008年的 1 .9年，在四年間差不多倍

增。  

 

8 .   由於危害精神毒品對吸毒人士的身體及精神健康造

成嚴重、甚至不能逆轉的傷害，故以上現象顯示現行措施尚

有不足，有待完善。  

 

9 .   在某些情況下，雖然個別人士有明顯的吸毒徵狀，

但要把他們轉介接受治療，仍出現困難。例如，在警方巡查

娛樂場所 (如樓上酒吧的卡拉OK房 )的行動中，時有發現毒品

棄於地上，但沒有人承認管有這些毒品。即使部分在場人士

出現神情閃縮、滿臉通紅、目光呆滯、說話含糊不清及動作

不協調的情況，若不能證實他們管有這些毒品，可以做的相

當有限。在 2011年，就有 105宗在夜店檢獲毒品卻無人被捕

的個案。  

 

10 .    近年有關方面已採取侵擾程度較低的數項措施，以

處理吸毒的問題。鑑於上述出現的情況，社會上有不少聲音

促請政府考慮在設有適當措施保障個人權利的前提下，是否

應進一步，透過立法在社區層面推行驗毒，作為一項有需要

而與現時問題相稱的措施，以及早辨識吸毒者，並提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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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為本驗毒社區為本驗毒社區為本驗毒社區為本驗毒 

 
公眾諮詢  

 

11 .   任何以法律強制個人驗毒的方案，均會涉及保障個

人權利等敏感而重要的議題，並需要社會的共識。我們在過

去數月與多個界別的人士 (當中包括禁毒常務委員會委員、醫

學界、禁毒界、社會服務界及教育界內人士 )，就應否及如何

推行社區為本驗毒，進行非正式討論。部分人士對人權及公

民自由可能被侵犯表示疑慮。亦有其他人士支持推行社區為

本驗毒，但對於計劃如何運作持有不同意見。儘管如此，基

於議題富敏感性，普遍意見皆支持政府在今年較後時間進行

公眾諮詢，讓社會人士對議題作有依據和理性的討論，並評

估是否可就個別敏感議題取得共識。  

 

須考慮的問題  

 

12 .   我們以専責小組的建議（附件）作為起步點，與相

關人士就部分原則作過非正式討論。  

 

13 .   我們聽取的大部分意見，均認同專責小組的方向，

即社區為本驗毒應以早辨識吸毒者，並及早向他們提供協助

為主要目標，而非以此作為緝拿干犯罪行的人士的手段而加

以懲罰。尤其是，鑑於近年為吸毒者而設的支援網絡，需要

較長的時間方能接觸到他們（上文第7至第9段），相關人士

普遍支持我們嘗試找尋其他可行的應對措施。  

 

14 .   有關對個人權利受到侵擾的疑慮，我們曾討論能否

透過在制度中建立制衡，以釋除這些疑慮。例如，執法人員

應只可在合理懷疑當事人干犯吸毒罪行的情況下（例如第9段

的例子），行使社區為本驗毒的權力。我們也有討論可以加

入進一步的保障措施，例如只有受過合適訓練及獲授權的執

法人員才可行使權力，以及為接受測試的青少年增加一些保

護其權利的措施。我們聽取的大部分意見，均歡迎専責小組

所提出的建議  
5，在向未成年的人士收取身體樣本時，必須有

                                                 
5
    專責小組第 7 . 4 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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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或合法監護人（或親屬）在場，如未能找到家長或合法

監護人，則須有一名獨立人士在場。  

 

15 .   就社區為本驗毒的適用範圍  
6，大部分人表示如落

實社區驗毒，理應適用於所有年紀的人士，而非只限於年青

人。原因是對於不同年紀的人士給予不同的對待，並不公

平。但是，大部分意見也支持給青少年較寬容的對待，讓他

們有額外的機會，而非即時面對檢控。專責小組特別指出，

應就採用兩級還是三級的介入方案  
7，進行公眾諮詢。我們希

望繼續收集意見，就 18歲以下被發現吸毒的青少年，如何透

過輔導和監管而提供治療及康復的選擇，例如考慮類似警司

警誡的制度，使他們不用即時面對檢控。  就此，普遍意見認

同在過去數年大幅增加資源後，下游支援服務現已更有能力

應付社區為本驗毒可能帶來的新增服務需求。  

 

16.   專責小組也指出，應就是否有理據將吸毒罪行訂立

具域外法律效力的法例  
8，諮詢公眾，使在香港以外的吸毒行

為也屬違法。域外法律效力可有力堵塞跨境吸毒或利用跨境

紀錄作為抗辯的漏洞，但涉及複雜的司法管轄權事宜。因

此，應先就是否訂立有關條文，得到公眾共識。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7.   我們期望繼續透過與各方人士討論專責小組提出的

事項，並進一步探討上文第12段至16段的事項，方正式在今

年較後時間諮詢公眾。公眾諮詢的目的，是鼓勵公眾對有關

事項全面發表意見。政府對於此議題持開放態度，最終是否

應該及如何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將取決於公眾提出的意

見。  

                                                 
6
    專責小組第 7 . 2 項建議。  

 
7
    專責小組第 7 . 3 項建議。根據專責小組的構想，在三級介入方案下，接受測試而首次呈陽性反應者會被警告，及安排自願參加戒毒治療和康復計劃。如該人再次被捕，而毒品測試結果又再次屬陽性，則適當職級的執法人員可行使酌情權，安排強制戒毒治療，以代替檢控。如該人第三次或以上因吸毒而被捕，而毒品測試結果又呈陽性，則當局會提出檢控。有關的陽性測試結果會在聆訊中被接納為吸毒的證據。  

8
  專責小組第 7 . 5 項建議。    



 

- 6 -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備悉有關的公眾諮詢計劃，並就本文件，特

別是第 12 段至第 16 段提出的事項發表意見。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禁毒處禁毒處禁毒處禁毒處  

2012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  

 

有關社區為本驗毒的建議有關社區為本驗毒的建議有關社區為本驗毒的建議有關社區為本驗毒的建議  

 

 

  在原則上，應引入新法例以賦權執法人員要求被合

理懷疑吸毒者接受毒品測試。不過，多項重要的問題，包括

涵蓋範圍、人權問題、對其他法律及執法行動的影響、資源

及推行細節，應予以慎重考慮。要進一步推行建議，當局應

制訂強制毒品測試計劃方案的詳細諮詢文件，請公眾就此提

出意見。（建議 7.1）  

 

2 .   當局尤其應諮詢公眾，考慮擬議的強制毒品測試計

劃應只適用於青少年或是適用於所有年齡組別；若是前者，

年齡限制應是什麼。（建議 7 .2）  

 

3 .   強制毒品測試的首要目的，在於及早介入以助治療

及康復，而非方便檢控。擬議的青少年強制毒品測試計劃應

包含分級介入架構，讓測試結果呈陽性的青少年，選擇接受

警告及／或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避免檢控他們。檢控應該

是我們的最後選擇。當局應諮詢公眾，以決定採用兩級還是

三級的介入架構方案。（建議 7 .3）  

 

4 .   擬議的強制毒品測試計劃應有規定，從未成年人士

身上收取樣本時，必須有家長或合法監護人（或親屬）在

場，如未能找到家長或合法監護人，則須有一名獨立人士在

場。當局應諮詢公眾，以決定獨立人士小組的成員組合。

（建議 7.4）  

 

5 .   鑑於青少年跨境吸食毒品的趨勢和對這情況的關

注，當局應諮詢公眾，以決定應否就吸毒罪行引入域外法律

效力（以及考慮吸毒者與香港的連繫，決定有關法例的涵蓋

範圍），或應否維持現狀（即沒有域外法律效力）。（建議

7 .5）  

 



 

 2 

6 .   當局為強制毒品測試計劃制訂詳細方案的同時，應

評估對支援服務，尤其是下游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需求的相

應增長，以及對資源方面的影響。（建議 7 .6）  

 




